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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2)1923/99-00號文件     已於 2000年 5
月 9日送交議員參閱 )

主席歡迎政府當局的代表出席會議。

2.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已提交文件，因應議員在小

組委員會 1999年 12月 14日上次會議席上，就香港特別行
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與瑞士訂立的協定 (下稱 “該協定 ”)
第十五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提出的關注事項／

疑問，詳述政府當局的回應。

第十五條     監禁通知

3. 主席表示，香港特區政府雖有責任保障在瑞士

被判監禁的香港特區居民的利益，但尊重有關的人的個

人意願，亦同樣重要，因為該人可能不希望獲得領事協

助，或不願意香港特區政府知道其被監禁一事。為了在

保障被判監禁的香港人的利益及保障該人的私隱之間取

得適當的平衡，主席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應放棄該協定第

十五條所訂，自動獲得有關香港特區居民在瑞士被判監

禁的通知的權利。

4. 副首席政府律師 (國際法律 )回應時表示，規定

須無條件作出通知的條文，比起要求當事人同意才作出

通知的條文更能充分保障香港人的利益，尤其當雙邊協

定內的條文並無包括《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所訂，有

關的人必須獲告知其有權要求作出通知的規定時。此

外，單方面放棄某些權利無異於修改協定，當局認為此

做法從外交角度而言並不妥當。況且，該協定第十五條

並不會嚴重侵犯在瑞士被判監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私

隱，因為香港特區政府不會公布所接獲有關他們被監禁

的通知。而且，瑞士國內將會公開報道他們被監禁的事

實，預計香港市民亦將從而得知有關的消息。

5. 副首席政府律師 (國際法律 )進一步表示，對於

應否以取得有關的人同意，作為把國民被拘禁一事通知

有關領館的先決條件，國際間並無一致的意見。《維也

納領事關係公約》第三十六條在領館應否自動獲通知其

國民在接受國被拘禁一事上，實際上反映了兩個不同立

場的妥協。一方面有些國家認為個人意願應獲得尊重 (某
人可能不希望獲得領事協助，或不願意其國家的有關當

局知道其被監禁一事 )，但另一方面，有些國家卻認為如
領事官員不自動獲通知其國民被拘禁的消息，其國民的

安全便可能會受到威脅。《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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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條最終訂明，作出通知與否應視乎被拘禁者的要求

而定，但其附文訂明，有關的人必須獲告知其有權要求

作出通知。然而，事實上有很多國家就建立領館與其他

國家訂立雙邊協定時，仍會在協定內加入條文，訂明有

關的領館須無條件獲通知其國民被拘禁的消息。副首席

政府律師 (國際法律 )亦指出，該協定第十五條和本港分

別與美國、加拿大及聯合王國訂立的領事協定中的類似

條文一致，該等條文亦沒有規定在把某人被拘禁一事通

知其所屬領館前，必須先獲得該有關的人的同意。

6. 主席表示，政府當局應研究在遇有香港居民在

瑞士被判監禁時，可否要求瑞士政府把有關判刑的詳情

如刑期、所犯的罪行及監禁地點通知香港特區政府，而

不披露有關的人的身份，除非瑞士政府已獲得該人的書

面同意。曾鈺成議員及劉健儀議員對此項建議表示支

持。

政府當局

7.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表示，主席建議的

安排在法律上的問題，必須詳加研究。如建議的安排最

終被認為並無抵觸該協定的任何條文，政府當局會要求

瑞士政府採納有關安排。

8. 議員對於政府當局提交的參考文件中所載，有

關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四條的事宜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結論

9. 議員同意為免對瑞士令的實施造成延誤，小組

委員會將於 2000年 6月 9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文件，建議
議員支持瑞士令。與此同時，議員促請政府當局盡力與

瑞士當局探討可否採納上文第 6段所述的建議。

1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時 26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7月 26日


